
一　緒論

「社會動員」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是指通過承諾與行動，發動社會成員的參

與，以實現某種社會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是正式的，比如改變某一部法律；也

可能是非正式的，比如影響某些社會規範。與社會運動相比，社會動員是陣發

和短暫的，但它構成社會運動的關鍵部分，能夠為某項事業建立可見的團結、

認同和公眾意識。社會動員可以接受政治機構（比如政府）所賜予的合法性，然

而，它也可能挑戰這些機構的道德權威性和政治合法性。可以說，社會動員為

社會運動所要達致的目標提供了手段。雖然僅僅看到某種社會動員不足以證明

某一社會運動的存在，但是，若沒有一種或多種可以觀察到的社會動員的形

式，就不會存在任何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制度化的但卻尚未儀式化的集體行為。

蒂利（Charles Tilly）把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系列抗爭性表現、展示和活動，普通民

眾以之向他人提出集體性主張1。塔羅（Sidney Tarrow）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

集體性的挑戰，它以共同的目的和社會團結為基礎，通過同精英、反對者和權

威的持續性的互動表現出來」，挑戰的對象可以是精英、權威、其他群體或文化

代碼，它包括「建立組織、闡明思想、聯絡和動員支持者、加強成員的自我發展

和構建集體認同」等等2。馬科斯（Gary T. Marx）和麥克亞當（Douglas McAdam）

提到，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形式，由那些缺乏必要影響力的群體

所發動，他們無法透過「適當的政治管道」追求其目標3。

社會運動是群體行動的一種。波斯特姆斯（Tom Postmes）和布倫斯廷（Suzanne

Brunsting）以「參與形態」及「行為強度」作為界定群體行動的指標4。首先，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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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態上，根據參與群體行動群眾的數量分為「個體性」參與和「集體性」參與兩

種。前者常見的方式包括個別人員的不服從行為，比如中國常見的上訪或寫舉

報信等，雖係個人訴求方式，但通過個別效果的累積，也可能釀成集體性的大

規模行動；後者則直接訴諸廣大的群眾進行示威抗議或集體請願，比如「甕安事

件」5、「通鋼事件」6等。

其次，就行為強度而言，群體行動可以區分為「說服性」與「對抗性」兩種。

前者的目的是說服他人接受某種觀點，所採用的方式包括簽名、游說或請願

等；後者則是採取如示威、罷工、暴力、自焚等激烈手段與對方直接抗爭。

根據這兩個指標，可以將社會動員劃分為四種行為樣態：

•個體性的說服行為（如寫抗議信）

•個體性的對抗行為（如自焚）

•集體性的說服行為（如請願）

•集體性的對抗行為（如罷工、暴動）

在每一種樣態中，互聯網都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種角色。例如，主

動發起網絡簽名、游說、請願、不服從等說服性的行為（可同時訴諸個體和集體

對象），也可以鼓動群眾發起抵制活動、實施網絡攻擊等。而網絡的支持性角色

則在協助真實的群體行動，傳播相關信息並動員群眾參與，從而提高群體行動

的社會壓力。如「推特」（Twitter）在2009年6月伊朗大選中名聲大噪，但其實它所

扮演的只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領袖及支持者決定發動遊行後，實際上是

通過不同管道散發消息，沒有證據顯示人們主要藉彼此發送推特信息組織遊

行；而且，推特作為公共平台，在行動規劃方面並非很有效，因為政府也會看

到這些信息。此時，互聯網只是眾多傳播工具中的一種而已。

本文主要闡明中國民眾如何通過互聯網的主動性及支持性功能，展開個體

性與集體性的說服行為和對抗行為。

二　互聯網興起之前的社會動員

中國共產黨是以社會動員能力強而著稱的。1949年以前，國民黨在相當程

度上始終只是一個懸浮在上層的政黨組織，沒有將自己的組織及其影響力延伸

到佔全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人口中去。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它將政黨的力量延

伸到廣大且處於最底層的農村社會，進行最廣泛的政治動員。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1949年以降直至1976年，建立了列寧主義政治體

制。這種政治體制奠基於家國一體的傳統，缺乏公共空間，鄒讜所謂的「全能主

義國家」（total state）的原則成為真實的生活方式。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動員

機制就是單一的黨政動員，黨和政府一聲令下，舉國上下，全民行動。在整體

主義式的統治之中，公共領域既無從談起，市民社會也完全缺席，個人喪失了

表達權，更無力組織自主性的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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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新的政策使社會獨立存在的空間有了可能。孫立平等人認

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發生了一定的結構分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

黨和政府控制範圍的縮小，這明顯地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第二，在

仍然保持控制的領域中，控制的力度在減弱，控制的方式在變化，即由一種比

較「實在的」對實際過程的控制，轉變為一種比較「虛的」原則性的控制；第三，

控制手段的規範化在加強，從原來的任意性逐步走向規範性，不再趨向可以採

取任何手段的極端化。

而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

促進了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的形成。其表現也有三個方面：第一，社會

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資源和機會的源泉，因而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

低；第二，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如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的

形成，這部分人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明顯增加；第三，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

的增強，出現了包括行業協會、商會、文化體育協會、學會、基金會、聯誼

會，以及各種名目的俱樂部等在內的中間組織7。

儘管這些變化意味/社會動員不再由黨和政府所獨享，但由於黨和政府對

公民社會領域的長期控制，導致中國社會自身動員與組織能力極為缺乏。一方

面，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自組織儘管開始出現，但難以逃脫對體制內權力和資源

的依賴；另一方面，在社會走向多元化的情況下，黨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和擔心

也在加強，社會自組織的發展不斷受到限制。

例如，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有結社的自由，但在實踐中，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法律的限制8。雖然中國

諸多社會領域產生了一大批的自組織，但它們多處於「灰色狀態」，也就是介於

合法和非法之間的尷尬處境9。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

條例》第三條和第三十五條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

意，並依照該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未經批准，擅自開展社會團體籌備活動，

或者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以及被撤銷登記的社會團體繼

續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的，由登記管理機關予以取締，沒收非法財產；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照

此規定，中國實際存在的民間組織大量應被取締並給予相應的處罰。

《憲法》第三十五條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據

報人李大同回憶，在1980年代中期，他曾聽過胡耀邦、趙紫陽意見的傳達，大

意是，「我們要學會在中小型動亂的局面下執政」，「要適應在人民群眾遊行示威

的條件下執政」。可以說，這是中共第二代領袖最重要的觀念轉變之一，即將人

民抗議視作社會常態bk。然而，全國人大1989年10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遊

行示威法》，實質上變成了「禁止遊行示威法」，它不僅消滅了街頭抗議，而且幾

乎消滅了抗議文化。其第七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本法規

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對「集會、遊行、示威」實行了審批制度，

這使得任何遊行集會，沒有事先得到公安部門的批准，都是非法的。然而，大

家都明白，任何希望得到這種批准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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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者傾向於把大量社會衝突和抗議事件的出現看作是當代中國改革的

副產品。例如，皮文（Frances F. Piven）和克洛沃德（Richard A. Cloward）指出，

抗議運動一般「不會出現在平常時期，而是出現在大規模的變革破壞了政治穩定

的時期」bl。蔡永順認為，中國群體性反抗產生的原因主要在於廣泛的社會經濟

變化和改革措施威脅到了很多人的利益bm。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隨/一些孫立

平所謂的「重要的轉折甚至逆轉」bn的發生，中國的社會衝突和社會抗爭在數量、

規模和烈度上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勢頭。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觀察到，在其

中，「最明顯的新特徵也許就是尖端電子技術的應用，它使抗議者間的聯繫更加

便捷，同時也能夠通過媒體與國際社會向可能的支持者們傳播其困境。」bo人們

之間由此產生新的紐帶、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利益關聯，相關社會運動的動員

能力也得到提高。

尖端電子技術的應用與中國的數字化進程密不可分。從2005到2009年短短

五年內，中國互聯網的覆蓋率比原先增長了兩倍以上，手機覆蓋率則比原先增

長了將近一倍。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0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57億。這一年，中國手

機用戶突破8億，移動互聯網用戶突破3億bp。如此強勁的增長，為群體行動和社

會動員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空間。

三　個體性抗爭

西方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有一個大致的、較為

普遍的分類，即「異議者的抗爭」（dissident resistance）和「普通者的抗爭」（ordinary

resistance）bq。前者主要由體制內外的知識份子參與，並訴諸於某種政治目標；

後者主要是普通大眾參與的，並訴諸於某種小範圍的具體利益。後一種類型的抗

爭主要是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增多，本節所說的個體性抗爭就屬於這一類型。

這類抗爭的一般特點是「規模非常小，具有局部性和孤立性，並缺乏使它們

相互聯繫起來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紐帶」br。雖然在中國每年都發生成千上萬的

抗議，但達到目標的抗議並不常見。有研究表明，「在同等條件下，抗議的規模

愈小，迫使當局滿足抗議者要求的可能性就愈低。當抗議者無法聚集起大量人

群時，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對其簡單地不予理睬或進行鎮壓。然而，互聯網使得

少數人的抗議活動，甚至僅僅一個孤獨的個體，也能吸引廣泛的關注，這樣就

實現了和大批民眾湧上街頭相同的效果。」bs

在很多時候，中國公民抗議之所以以個人抗爭的方式呈現，是因為集體行

動更危險。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於2005年5月1日實施，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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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規定：「多人採用走訪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訪事項的，應當推選代表，代表

人數不得超過5人」。其用意很明顯，就是要訪民盡量不要採取集體上訪的形

式。這是因為，集體上訪的數量近年有上升趨勢，而這些上訪，如某政府官員

所說，「具有集中性、緊迫性和危險性的特點」bt，所以政府要盡力防範。然而，

從訪民的角度來看，參與者愈多，抗議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如果在現實世界

中進行動員的風險太大或是成本太高，通過網絡動員引發政府和社會注意，並

爭取道義和實際支持，就成為抗議者的一個優先選擇。

2010年個體性抗爭最有名的例子是「宜黃事件」。是年9月10日上午，江西撫

州宜黃縣鳳岡鎮強拆鍾家爆發衝突，致使三人自焚，現場照片瘋傳國內各大網

站。16日，鍾家姐妹赴北京求助被圍堵，被迫躲入南昌機場女廁所內，並撥通

記者劉長的電話。半小時後，劉長發出第一條「微博」呼籲公眾予以關注。其

後，得知消息的記者鄧飛，開始了微博「機場女廁攻防戰直播」，被全國網友大

量轉載和關注。由於這次微博直播，原本單純的拆遷自焚事件，開始向一個萬

眾矚目的公共事件邁進。

17日，自焚家庭的小女兒鍾如九（在南昌做服裝銷售的一個初中畢業生），

同時開通「新浪」與「搜狐」微博，直播事件進程。劉長敏銳地寫道：「@鍾如九正

在創造歷史。她能從『女廁門』事件中看到互聯網的巨大力量，選擇從上訪村走

向互聯網。類似舉動將緩慢改變中國的維權現狀。回顧以往熱點事件，一擁而

上的媒體記者事後漸次退去，苦主依舊，而如今，即便媒體噤聲，鍾如九和家

人已然能夠向外界發布信息，能如此，何冤不雪。」ck

在微博「直播」時，就曾有人就此發短信、打電話給宜黃縣相關領導，但這

並未引起他們的重視。當時，他們絕然沒有想到微博會將此事推向公共事件，

並最終導致他們被問責。10月10日，江西省宣布，宜黃縣委書記、縣長等主要

領導人被免職。這是中國近年來第一例地方一把手被追究責任的拆遷事件。當

地對鍾家房屋的拆遷工作，遂被撫州市叫停。

在多起個體性抗爭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情況是，維權者採取了「以死抗

爭」和「以身抗爭」的手段。徐昕考察了近年來農民工的自殺式討薪，認為「以死抗

爭」的底層抗爭邏輯，是當行政和法律等正當、正常途徑無法解決，而求助無路

的農民工通過自損行為而給他方施壓，強制其接受自己提出的糾紛解決方案。

在徐昕看來，這種「為權利而自殺」，是一項代價高昂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動cl。其

出現的深層原因在於社會嚴重不公，直接原因則是權利不能獲得適當救濟。

「以死抗爭」，在近年層出不窮的暴力拆遷事件當中，集中體現為拆遷戶自

焚現象。例如，以宜黃事件來說，2010年9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主張權

利不能總靠「自傷」〉，說：「相信此次事件中燒傷的三人，都不甘心讓自己的健

康乃至生命，被火焰吞噬。自焚或意圖自焚，更多的是在表達自己的訴求、主

張自己的權利，是一種自助式的私力救濟。」cm在此，公力救濟方式的缺席，緣

於行政救濟成為「自糾遊戲」，而司法救濟則「鞭長莫及」。

王洪偉通過對鄂豫兩省艾滋疫情高發區一個「艾滋村民」抗爭的考察，提出

「以身抗爭」模式，「身體成為一種帶有支配性的權力，血淋淋地捲入統治或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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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組織」的集體

抗爭相比，「以死抗

爭」、「以身抗爭」都

是底層社會成員採取

的個體抗爭策略，其

目標是尋求自身具體

問題的解決，並不具

備多少政治意味，也

不會轉化為大規模的

社會運動。也因此，

個體抗爭者的影響也

都是個案式的。

政治支配領域」cn。這²面牽涉到的是「身體」的毀滅、傷害和缺陷，以「奮不顧

身」之舉對抗比自己強大的權力，尋求權利或公平。雖說「以身抗爭」較「以死抗

爭」的烈度略遜一籌，但此種抗爭模式在互聯網事件中也不鮮見，例如在2009年

先後發生的「開胸」和「斷指」事件。

2009年6月22日，在一家耐磨材料廠工作過三年的河南新密農民張海超，在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自願進行開胸手術，切下一塊肺組織來做病理化驗，只

為推翻之前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給出的鑒定結論，證明自己患上了職業塵肺

病。手術後的出院診斷中寫明，張患有「塵肺合併感染」。但鄭州市職防所卻以

開刀的醫院「沒有做職業病診斷的資質」為理由，不承認這一鑒定結果。一個冒

/生命危險換來的病理學證據，就這樣輕易被一條規定否決了。張海超的「悲愴

之舉」，引發了媒體和網絡的空前關注。7月26日，在Þ生部專家的督導之下，

鄭州市職防所再次組織省、市專家對張海超職業病問題進行了會診，明確診斷

為「塵肺病 III期」。

同年10月14日，上海的一名麵包車司機孫中界在轟動一時的上海「釣魚案」

中co，忍痛斷指自證清白。16日，上海兩家都市報對此事件進行了報導，經互聯

網轉載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20日公布的調查

報告斬釘截鐵地宣布執法無誤，孫中界涉嫌非法營運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適用法律正確，取證手段並無不當，不存在所謂的「釣ø」執法問題。結論一出，

輿論風暴驟起，被稱為「侮辱網民的智商」cp。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上海浦東新

區不得不再次調查，承認交通執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使用了不正當的取證手段。

如果沒有如此「以身抗爭」的過激舉動，孫中界會不會被包/法律外衣的「釣

ø」含冤「釣」去？張海超會不會依然被鄭州市職防所認定為肺結核，和他的工友

一樣因塵肺病而傷殘？張海超開胸驗肺和孫中界忍痛斷指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

了自身的合法權益，但卻反襯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底層群眾如果不「以身抗

爭」，他們的權利就得不到保障。

就網絡動員來說，「以死抗爭」或「以身抗爭」因其極端性和戲劇性，易在互

聯網上形成傳播並激發網絡輿論。特別是，當抗爭中出現了有震撼力的圖片或

視頻之後，不僅擴散/經過銳化的事實，而且也在傳播/經過構建的價值。我

們都知道現代社會運動與媒體的緊密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社會運動的

本質就是媒體戰，這意味/「視覺動員」居於關鍵地位。例如，錢鋼在研究宜黃

事件之前的一起著名自焚事件——四川成都市金牛區居民唐福珍為抗拒政府暴

力拆遷而於2009年11月13日在自家樓頂自焚身亡——的傳播鏈時發現，傳播的

高峰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於12月2日晚9時30分《新聞1+1》欄目播出節目

《拆遷之死》之後，因節目中有一段手機拍攝的唐福珍自焚視頻。這一「視頻效應」

立刻引發內地網絡關於「唐福珍事件」評論的「井噴」cq。而在宜黃事件中，也有自

焚視頻、照片上傳網絡，尤其隨後鍾如九被宜黃縣數名幹部架上大巴強行帶走

的照片在微博空間迅速傳播，成為網民廣泛關注的議題。

與「有組織」的集體抗爭相比，「以死抗爭」、「以身抗爭」都是底層社會成員

採取的個體抗爭策略，其目標是尋求自身具體問題的解決，並不具備多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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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抗爭」和「以身

抗爭」都可以視為在面

對不可抗拒的壓力和

傷害時的「弱者的武

器」。儘管張海超、

孫中界、鍾如九等人

的抗爭單獨來看可能

微不足道，但其行動

卻一點一滴地建構y

這個國家久已缺失的

公民權利，也使人們

看到了在中國建立公

民社會的希望。

意味，也不會轉化為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也因此，個體抗爭者的影響也都是個

案式的，例如，儘管唐福珍之死得到了空前的同情，但並未喚起政府對普通民

眾在拆遷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公平對待的重視。

然而，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對農民的社會抵抗的研究所表明，公開的、

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從屬階級而言從來都是很奢侈的，所以基於日常生活實

踐的反抗就變得不可忽視，在這種反抗中，「以死抗爭」和「以身抗爭」都可以視

為在面對不可抗拒的壓力和傷害時的「弱者的武器」cr。儘管張海超、孫中界、鍾

如九等人的抗爭單獨來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他們的行動卻一點一滴地建構/這

個國家久已缺失的公民權利，也使人們看到了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的希望。這

種抗爭也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特點，如郭于華所言cs：

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不需證明、沒有

期限、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然而農民這些卑微的反抗行動不可小

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

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僅此而言，理解這

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為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四　集體性抗爭

現階段，中國步入一個「權利」的時代，農民、工人和剛剛形成不久的中產階

級，都在各自爭取自身的公民權利。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是前所未有的，抗爭運

動的複雜性也隨之而增加。沈原把當前出現的集體性抗爭運動劃為如下三種：

第一種是農民的維權運動。農民是市場轉型的最初得益者，但好景不長，

他們很快就落入李昌平上書總理時所說的境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

危險」ct。「三農問題」成為整個國家不得不予以嚴肅對待的重大問題。隨/城市

化過程的加速開展，佔奪農民土地的現象愈演愈烈，而失地農民如果沒有得到

合理的補償，就會發起各種抵抗，從訴訟到抗議和示威。沈原把農民的反抗歸

結為經濟鬥爭形態——農民自行建造各種各樣的「城中村」和「小產權房」，以及

直接的政治鬥爭形態——與佔奪土地的行為直接開展暴力與非暴力的抗爭。

第二種是勞工的維權運動。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也形成全世界規

模最大的工人階級。然而，他們為這個國家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於他們自身的命

運卻形成強烈的反差——低廉的工資、頻發的工傷、由制度安排生發出來的根

深蒂固的歧視，所有這些都驅使他們由早先單純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向抗爭

者和維權者轉變。中國工人不斷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甚至要求有組建屬

於他們自己的工會的權利，因為他們認為唯一獲得法律承認的中華全國總工會

根本代表不了他們的利益。

第三種是城市中產階級的維權運動。在界定「中產階級」時，沈原主要強調

了他們是「有房階級」（即那些購買了城市商品房的業主群體）的特徵，因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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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尚缺完整的

公民社會，正式社會

組織難以起到動員的

作用。互聯網恰好可

以消解這個障礙，以

一種「無組織的組織

力量」幫助民眾展開

理性有效的行動，並

部分規避中國社會存

在的群體行動特殊困

境，即安全性困境。

中產階級的維權實際上是「業主維權」。相對於農民、工人而言，業主基本上屬

於典型的中產階層。他們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各自行業領域的

精英骨幹。同時，與農民、工人相比，業主的內部構成要更為複雜、豐富，更

具有異質性。但作為業主，他們卻又有/共同的特徵：面對開發商、前期物業

和地方基層權力機構的聯手壓迫和侵害，他們為維護自己的房產起而抗爭，採

取了從上訪、訴訟到遊行等各種抗議方式，並且直接訴求公民權。這種以個人

權利為基礎的業主維權行動標誌/新型社區政治正在中國形成和興起。中產階

級的維權運動已經超越了「鄰避運動」的局限，達致更廣闊的地方性認同和社區

性參與dk。

這些公民運動在官方語境下，被一以貫之地稱為「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

件」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學術概念，而是作為一個「政治術語」被官方用來替代

諸如「騷亂」和「社會運動」這樣的字眼。隨/轉型期社會矛盾的加劇，所謂「群體

性事件」，其數量、參與人數和對抗形式等，近年均有程度不一的提升。而在各

種類型的群體性事件當中，均可以看到互聯網的活躍作用，如本文緒論中所

說，互聯網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種角色。

就主動性角色而言，利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展開的組織化程度較高、

理性能力較強的抗爭運動愈來愈多。例如，2007年廈門市民通過一場網絡總動

員，動用短信、博客、BBS（Bulletin Board System）論壇、QQ群等各種技術手

段，成功組織了兩次有效的「散步」，導致極度影響廈門環境的PX項目最終確定

遷址。這次「散步」成為中國市民運動的一個範本，從2008年初的上海市民反對

磁懸浮和年中的成都市民反對彭州石化項目，直至2009年廣州市番禺區居民反

對垃圾焚燒廠項目（下詳），參加者都力圖借鑒廈門網絡動員「散步」的經驗。

就支持性角色而言，互聯網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表達和組織兩方面：通過相

對無障礙的表達改變集體認知，構建集體行動框架，缺乏這些認知和框架，社

會運動就很難產生；與此同時，互聯網也可以激發社會輿論的共振，為社會運

動造勢和贏得支持。更加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尚缺完整的公民社會，正式社會

組織難以起到動員的作用。互聯網恰好可以消解這個障礙，以一種「無組織的組

織力量」幫助民眾展開理性有效的行動，並部分規避中國社會存在的群體行動特

殊困境，即安全性困境。

2010年春，在廣西北海白虎頭村強拆事件中，民選村委會主任許坤帶領全

村30多名村民代表和60餘戶「釘子戶」，通過行政覆議、拒不簽署拆除協議、越

級上訪、網上發帖，乃至直播、邀請國內知名維權律師進村、開新聞發布會、

媒體曝光等形式，與政府方面對抗近兩年。5月，許坤被拘捕；10月8日，北海

市政府派出由法院、公安、邊防等多警種組成的數百人隊伍到白虎頭村進行強

拆。當天，國內多家媒體記者趕到強拆現場採訪。此次強拆在網上創了紀錄：

在中國多家網絡論壇上直播，微博上亦引發關注狂潮。強拆最終不得不暫時收

場。2011年2月28日，許坤在北海市銀海區法院出庭受審，被控涉嫌非法經營

罪。在近兩年的對抗²，許坤從未間斷發網帖，甚至在警方第一次出動，於晚

間到他家²圍捕他、在他父親於一樓的客廳遍灑汽油的時候，許坤還在電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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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國出現了

一輪罕見的勞工風

波。新一代的農民工

是網絡和QQ的積極

用戶，罷工組織者認

識到互聯網的巨大作

用，經常通過網絡論

壇傳播罷工消息，以

及勞資談判的最新進

展。手機短信也在其

中發揮了很大的溝通

集結作用。

忙於發網帖。他被稱為「網上發帖最多的村幹部」。雖然如此，他並沒有學會打

字，其上千條的原創帖和回帖，均是通過手寫板輸入電腦。許坤在「凱迪社區」

發帖、跟帖數千篇，都是反映當地違法申報審批土地、以「連坐」方法推動拆

遷、鎮政府奪村委會公章等主題dl。

在2010年，中國出現了一輪罕見的勞工風波，與此前的勞資糾紛不同，工

人更為激進，並學會通過互聯網組織罷工，成功迫使資方讓步。近期幾乎所有

罷工事件都以工人大幅加薪而宣告解決，顯示出中國眾多工廠的權利平衡正緩

慢而堅決地向工人這一方傾斜。

新一代的農民工是網絡和QQ的積極用戶，罷工組織者認識到互聯網的巨大

作用，經常通過網絡論壇傳播罷工消息，以及勞資談判的最新進展。手機短信

也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溝通集結作用。位於中國廣東中山的本田製鎖公司在

2010年6月發生罷工，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罷工剛開始幾小時

之後，罷工工人就將罷工的詳細情況張貼到互聯網上，不僅在他們內部傳遞消

息，而且也登錄到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主管主辦的「中工網」上，將消息傳遞給中

國其他地方同樣對工作條件感到不滿的罷工中的工人。他們連續不停地發送手

機短信，呼籲工友抵制來自工廠老闆的壓力，並且將本田製鎖公司保安人員毆

打工人的視頻上傳到網上。而5月份廣東佛山本田汽車零件製造公司罷工的領導

人則通過QQ群組織並聯絡600多名工人dm。

如同農民和工人抗爭所顯示的那樣，自從1990年代早期以來，大眾抵抗成

為中國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形式。然而，公眾抗爭要冒重大的風險。許坤的例

子表明，即使是沒有威脅到制度的抗爭者也可能被拘留、逮捕或投入監獄。在

宜黃事件當中，撫州市委書記甘良淼發表講話，聲稱對群體性事件「要及時掌握

情報信息，抓早、抓小、抓苗頭、抓為首人員」dn。為此，業主維權時，其維權

行動有意保持在粗放的「有紀律無組織」狀態以規避風險。

2009年9月，廣州市選址番禺區大石街會江村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消息傳

出後，周邊麗江花園、廣州碧桂園等社區的眾多居民，通過集體簽名、派發傳

單、「口罩秀」等形式發起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活動。麗江花園「江外江」

論壇成為居民交流討論、組織行動的重要空間。11月23日，一千餘名小區業主、

會江村村民到廣州市城管委和市政府門前「散步」。政府通過喇叭要求現場選代

表對話，民眾齊喊「我們不要被代表」，「我只代表我自己」。12月10日，廣州市

番禺區政府表示，暫緩垃圾發電廠項目選址及建設工作，並啟動有關垃圾處理

設施選址的全民討論do。

番禺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行動，表現出高度自覺的公民意識，民眾能理性

而智慧地喊出不願意「被代表」的心聲；在此次事件中，番禺居民從最初的社區

維權到最後的政策倡導，展現的不僅是維護個人利益，更是民主參與、民主決

策的公民精神。中產階層，尤其是一批媒體工作者，是這個行動中的主要力量。

從網民集體行動所使用的網絡工具來看，早期網絡輿論最集中的地方是

BBS論壇。1999年5月8日，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次日，《人

民日報》網絡版決定開通BBS論壇，讓網民就這一事件自由發表看法。這就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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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具，也是民眾組

織集體行動不可缺少

的通道。

名的「強國論壇」的緣起。發起者、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稱，以「5．8

事件」為催生婆，以愛國主義為旗幟，BBS在國內獲得了合法性。「強國論壇」之

後，一些政府網站紛紛開設BBS，一些市場化的BBS如「天涯社區」擁有龐大的用

戶群dp。

中國現在有130萬個論壇，訪問者達1億人，能在全國範圍產生影響的大概

有20家dq。有多起事件是由論壇首先引爆：2007年山西「黑磚9事件」與陝西「華

南虎事件」，均是由於論壇網友的窮追不捨方獲解決。再如「百度貼吧」，是基於

關鍵詞的主題交流社區，每當某個事件發生或是某個話題產生熱度，網民均可

能創建相關「貼吧」，隨時發布事件的進展，並展開深入的討論和辯駁，讓一些

地方政府和國有大型企業深感頭疼。例如，「巴東吧」之於「鄧玉嬌事件」dr、「石

首吧」之於「石首事件」ds、「通鋼吧」之於「通鋼事件」，都發揮了極大的輿論聚集

作用。在業主維權活動中，幾乎都少不了各種小區業主論壇的身影。

和論壇幾乎同時浮出水面的是其他兩種民意表達載體——「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 IM）和手機短信。1999年2月，騰訊公司推出QQ的第一個版本，「即

時通訊」在年輕網民中迅速流行開來。1998年，中國開通手機短信業務，2000年

11月，中國移動「移動夢網」短信平台開通。2003年的「非典」（SARS）期間，手機

作為一種獨立媒體大規模介入中國的公民生活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短信

的群發功能與QQ群都可以用來在一定範圍內傳遞信息和組織活動，這種社會組

織功能引起官方警惕，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後，「豆瓣」一度停止創辦小

組，騰訊也暫停新建QQ群功能。

隨/Web 2.0浪潮的到來，個人博客率先異軍突起，更加充分地鼓勵了個人

表達，不僅催生了公民報導者，而且造就了一批網絡意見領袖，兩種力量匯

流，在一系列事件當中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在「廈門PX事件」當中，博客連

岳連續發表大量文字，號召廈門市民起來保護自己家鄉的環境。廈門市民「散

步」當天，公民報導者北風及令狐補充，利用手機短信及網絡接力，在「牛博網」

上進行了全程的現場報導。在國內傳統媒體普遍缺位的情況下，這次直播幾乎

成為唯一連續的現場消息來源dt。截至2010年12月，博客用戶規模達2.95億人，

在網民當中的使用率達到64.4%ek，成為公民言說的巨大平台。

然而，不管是網絡論壇還是博客，中國互聯網的話語空間仍然保持為精英

式的。2009至2010年，隨/微博「井噴」式發展，全新的話語權力格局誕生。新

浪公司CEO兼總裁曹國偉指出：「作為曾經的新媒體，門戶幫助用戶在網上實現

大量、快速的閱讀；博客讓用戶有了發布信息的條件，但是它們沒形成一個社

交媒體網絡式傳播聚集，都是一種單向的滿足。微博的出現，不但讓用戶有能

力隨時隨地去發布、去分享，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媒體平台去傳播內容。」el截至

2010年12月，中國微博客用戶規模達到6,311萬，在網民中佔13.8%，手機網民中

微博的使用率達15.5%，普通民眾成為新聞事件傳播和推動的主力em。

「在微博客、網絡社群等新載體的『夾擊』下，論壇、博客的活躍程度有所減

弱。在2010年，網民爆料的首選媒體變成了微博客，論壇、博客在事件曝光方

面的功能明顯弱化。」「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在對比了2009與2010年的網絡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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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現實社會當

中，表達、集會與結

社自由匱乏，互聯網

加強了中國民眾之間

的聯繫與集體行動。

這使得網絡動員成為

中國式抗爭不可或缺

的、有時甚至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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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出如此結論en。一種可觀的微博政治在中國業已形成。從上海火災市民自

發的獻花默哀活動eo，到「樂清事件」的公民調查團ep，再到微博「打拐」eq，以至

愈來愈多的政府部門與官員開設微博er，微博逐漸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一股不可

忽視的力量。它是突發新聞的出色載體，言論表達的開放平台，參政議政的良

好工具，也是民眾組織集體行動不可缺少的通道。

五　結語

無論是農民、工人還是業主維權，中國的社會動員都呈現兩個鮮明的特

性：

其一是草根動員。個人與群體的抗爭鮮能構成制度外的或對抗性的政治行

動，因而均不會有專業化的動員，如同應星所觀察到的，「社會運動職業組織及

其專業化的動員，被看作是西方社會運動的顯著特點。但中國社會現在幾乎完

全不具備社會運動職業組織化的制度環境，草根動員（grassroots mobilization）而

非專業化動員，是中國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一個基本特徵。」es趙鼎新也指出：

「西方社會中層組織發達，大多數運動都是在組織的引導下進行的。但在當代許

多威權國家中，獨立於國家控制之外的社會中層組織發育不良，⋯⋯社會運動

具有很強的自發性。」et中國草根行動的弱點，如脆弱性、短暫性、臨時性、波

動性等等，也悉數源於此。

其二是網絡動員。由於在現實社會當中，表達、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互

聯網加強了中國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這使得網絡動員成為中國式抗爭

不可或缺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路徑。使用網絡進行社會動員的主事者從政府

到非政府組織、從團體到個人應有盡有，其擴散速度之快與規模之廣更是超乎

想像，例子不勝枚舉。過去，「擁有出版媒體的人才有新聞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 exists only for those who own a press）fk；今天，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擁有

網絡連接的人，在網上講話即是出版，在網上出版即是與他人關聯。有了全國範

圍乃至全球範圍內的網絡互動，言論自由就成了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就成了集

會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帶來的變化在較不自由的環境²將更為顯著。

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社會的生產」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問

題。自1970年代末以來，研究者們寄望於從「非政府組織和第三部門」中、「從單

位制脫離而出的城市社區」中、「與社會轉型相伴而生的城鄉各種集體行為和社

會運動」中尋找社會的生長點fl。今天，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一個獨立而富

有抵抗性的中國公民社會正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如同艾未未所言：中國的

網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組織fm。與那些享有相對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

比，互聯網在中國的政治功能存在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

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進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資

本，導致獨立於國家的社會力量的興起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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